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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網】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107107107107 年初任人事主管人員第一次座談會年初任人事主管人員第一次座談會年初任人事主管人員第一次座談會年初任人事主管人員第一次座談會…………。。。。 

【【【【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7777 個個個個好習慣好習慣好習慣好習慣，，，，不被壓力煩不被壓力煩不被壓力煩不被壓力煩…。。。。    

【法規看過來】公公公公（（（（政政政政））））務人員遺族撫卹金務人員遺族撫卹金務人員遺族撫卹金務人員遺族撫卹金，，，，以及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以及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以及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以及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行政院與所行政院與所行政院與所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黃黃黃黃文佳文佳文佳文佳等等等等 11111111 人異動人異動人異動人異動。。。。 

【【【【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嘉嘉嘉嘉義縣義縣義縣義縣 106106106106 年模年模年模年模範公務人員範公務人員範公務人員範公務人員》》》》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分分分分享享享享。。。。    

    

    

    

    

    

    

 

 

 

 

 

 

 

  

 

 

    
    
    
    
    
    

日 期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2 月 1 日 
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107 年度

第 1 次人事會報 

本縣環境保護局焚化廠

1 樓簡報室 

 

            

廉正 專業 關懷

 

FEB 2018 

第第第第 10702 期期期期 

人事服務人事服務人事服務人事服務 GOGOGOGO----GOGOGOGO----GOGOGOGO 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    
壓力大到喘不過氣來嗎壓力大到喘不過氣來嗎壓力大到喘不過氣來嗎壓力大到喘不過氣來嗎？？？？你可以這麼做你可以這麼做你可以這麼做你可以這麼做：：：：    

1.1.1.1.常親近大自然常親近大自然常親近大自然常親近大自然    

2.2.2.2.經營親密友誼經營親密友誼經營親密友誼經營親密友誼    

3.3.3.3.開發正向情緒開發正向情緒開發正向情緒開發正向情緒    

4.4.4.4.不吝讚美感謝不吝讚美感謝不吝讚美感謝不吝讚美感謝    

5.5.5.5.懷抱善良的心懷抱善良的心懷抱善良的心懷抱善良的心    

6.6.6.6.維持內心平和維持內心平和維持內心平和維持內心平和    

7.7.7.7.積極培養耐心積極培養耐心積極培養耐心積極培養耐心    

釋放壓力可以從日常生活做起釋放壓力可以從日常生活做起釋放壓力可以從日常生活做起釋放壓力可以從日常生活做起，，，，培養上述培養上述培養上述培養上述 7777 個好習慣個好習慣個好習慣個好習慣，，，，讓心靈深呼吸讓心靈深呼吸讓心靈深呼吸讓心靈深呼吸，，，，你便你便你便你便

能保有最佳狀態應付挑戰能保有最佳狀態應付挑戰能保有最佳狀態應付挑戰能保有最佳狀態應付挑戰。。。。    

    

忠誠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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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人事主管人員分享上任心得與現行遭遇之困境 

 

  
 

 

 

 

 

 

 

�處長與與會同仁分享公務經驗，並勉勵同仁秉持專業積極推動人事業務  
 

 

法規看過來 

概要 內容 

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 107107107107 年起公年起公年起公年起公（（（（政政政政））））務人務人務人務人

員遺族撫卹金員遺族撫卹金員遺族撫卹金員遺族撫卹金，，，，以及政務人員以及政務人員以及政務人員以及政務人員

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案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案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案月退職酬勞金發放事宜案。。。。 

1. 公務人員於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亡故，且其撫卹案於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審定者： 

（1） 一次撫卹金：依現行撫卹法令規定，於撫卹案審定時發給。 

（2） 年撫卹金： 

甲、106 年 11 月 30 日以前亡故者：依現行撫卹法規定，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7 月間應發之年撫卹金，原應於 7 月 16

日發給，惟配合退撫法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均改於

 

 

 

【本報訊】為培養初任人事主管人員應具備策略性、創造性及溝通協調等優勢能力，藉由經

驗分享，使初任人事主管人員迅速適應職務轉換，瞭解人事主管於機關（學校）內部應扮演

之角色，於 1 月 10 日假本府地政處會議室辦理「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107 年

初任人事主管人員第一次座談會」，計 17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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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 1 日發放。 

乙、106 年 12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亡故者：依現行撫

卹法規定，107 年之年撫卹金原應於審定時一次發給，

惟配合退撫法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僅得於審定時一

次發給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年撫卹金。 

丙、107 年 7 月以後應發放之年撫卹金，依退撫法規定，定

期於每月 1 日按月發給。 

2. 107年 6月 30日以前亡故並於107年 7月 1日以後始完成審

定之撫卹案，發放機關未及於 107 年 7 月 1 日完成發放者，

應於審定時發給一次撫卹金與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年撫

卹金，以及 107 年 7 月至審定當月之月撫卹金。其後之月撫

卹金定期於每月 1 日發給。 

3. 有關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及其遺族撫卹金發放事宜： 

（1） 已退職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發放：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應定期於每月 1 日發放。 

（2） 亡故政務人員遺族撫卹金發放：準用有關公務人員遺族撫

卹金發放規範辦理。 

（銓敘部 106 年 12 月 22 日部退五字第 1064292853 號書函） 

公公公公（（（（政政政政））））務人員退休務人員退休務人員退休務人員退休（（（（職職職職））））金金金金

係按現職人員待遇標準計算係按現職人員待遇標準計算係按現職人員待遇標準計算係按現職人員待遇標準計算，，，，

惟因惟因惟因惟因 107107107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年度中央政府總預年度中央政府總預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算案算案算案（（（（以下簡稱總預算案以下簡稱總預算案以下簡稱總預算案以下簡稱總預算案））））尚尚尚尚

未完成三讀並經總統公布未完成三讀並經總統公布未完成三讀並經總統公布未完成三讀並經總統公布，，，，致致致致

107107107107 年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年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年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年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

亦尚未完成法制作業程序亦尚未完成法制作業程序亦尚未完成法制作業程序亦尚未完成法制作業程序，，，，爰爰爰爰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107107107107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以後之公日以後之公日以後之公日以後之公

((((政政政政))))務人員退休務人員退休務人員退休務人員退休（（（（職職職職））））金之發金之發金之發金之發

放相關事宜案放相關事宜案放相關事宜案放相關事宜案。。。。 

1. 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前：依現行待遇支給要點所定之公務

人員俸額表計算發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 

2. 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後： 

（1） 待遇支給要點追溯自發布日以前生效時： 

甲、已審定並發給支（兼）領月退休（職）金者： 

自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日起之下一次月退休（職）金

發放時，再依調整後之公務人員俸額表所定俸額計算給

與並配合補發或調整。 

乙、已審定並發給一次退休（職）金者： 

自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後，依調整後之公務人員俸額

表所定俸額計算給與並配合補發或調整。 

（2） 待遇支給要點自發布日以後生效時： 

自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生效日起，依調整後之公務人員俸額

表所定俸額計算發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 

（銓敘部 106 年 12 月 22 日部退三字第 1064292554 號書函）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5555 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8888 條條文條條文條條文條條文，，，，

業於業於業於業於106106106106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9292929日修正發日修正發日修正發日修正發

布一案布一案布一案布一案。。。。 

1. 考量我國少子女化情形，已成為重要議題，為提高聘僱人員

結婚意願，間接促進生育率，爰參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規定，將聘僱人員之婚假提高至 14 日。(第 3 條) 

2. 考量醫師養成屬一貫式養成教育，與一般公務機關、公立學

校臨時人員轉任聘僱人員情形尚有不同，爰增訂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使聘用住院醫師之慰勞假得採計其於畢業後綜合臨

床醫學訓練期間之年資。(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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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 年 12 月 29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 8 條) 

（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人培揆字第 10600654473 號） 

教育部核釋學校教職員退休教育部核釋學校教職員退休教育部核釋學校教職員退休教育部核釋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4444條之條之條之條之1111第第第第1111項所稱特項所稱特項所稱特項所稱特

殊原因案殊原因案殊原因案殊原因案。。。。    

1. 本條例第 4 條之 1 第 1 項所稱特殊原因係指具下列情事之

一，並經服務學校證明不影響教學者: 

（1） 家庭突遭變故。 

（2） 本人重大急症無法工作。 

（3）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

致無足夠授課時數或無授課事實者。 

（4） 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3 條第 1項規定，且於 107 年

6 月 30 日退休生效者。 

2. 爰公立中小學教職員若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規定，擬申請於 107 年 6 月 30 日退休者，經服務學

校出具不影響教學證明後，得視為該條例第 4 條之 1 第 1項

所稱「特殊原因」，以該日為退休生效日。 

（教育部 107 年 1 月 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60187340C號令） 

辦理退休人員辦理退休人員辦理退休人員辦理退休人員 106106106106 年年終慰年年終慰年年終慰年年終慰

問金問金問金問金、、、、107107107107 年春節慰問金發放年春節慰問金發放年春節慰問金發放年春節慰問金發放

及及及及106106106106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子女教學期子女教學期子女教學期子女教

育補助申請作業事宜案育補助申請作業事宜案育補助申請作業事宜案育補助申請作業事宜案。。。。    

有關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因軍

公教待遇尚未調整，依銓敘部 106 年 12 月 22 日部退三字第

1064292554 號書函規定，係暫以現行公務人員俸額表計算發

給，為如期辦理前揭慰問金及子女教育補助發放及申請作業，

補充規定如下： 

1. 106 年年終慰問金：年終慰問金向於每年春節前 10 日發給，

其發給基準數額應以 106 年支（兼）領月退休金數額為判斷

準據；另參照現職人員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年終慰問金

係以 106 年 12 月份現職人員俸（薪）額標準計發。 

2. 107 年春節慰問金及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月

退休金基準數額以現行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計算之支（兼）

領月退休金數額為判斷準據。 

（行政院 107 年 1 月 11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0054 號函） 

106106106106 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補充規定修正規定獎金發給補充規定修正規定獎金發給補充規定修正規定獎金發給補充規定修正規定

案案案案。。。。    

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同時具有二種以上情事時，擇一從重處理： 

1. 教師於 106 年依教師法第 14 條規定解聘或不續聘生效（包

括 106 年 12 月 2 日以後生效），當年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2. 105 學年度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

互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者，當年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3. 105 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達 2 次或

累積曠課、曠職達 4 日者，發給 3 分之 1數額。 

4. 105 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達 1 次或

累積曠課、曠職達 3 日者，發給 3 分之 2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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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 學年度受申誡之懲戒處分者，發給 4 分之 3數額。 

6. 105 學年度成績考核（包括另予成績考核）經考列「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項第 3款者

而留支原薪者，當年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下列情事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考列事由為第 4條第 1項第 3款第 2目或因公傷病請公假

而留支原薪者，其年終工作獎金得全額發給。 

（2） 考列事由為第 4 條第 1項第 3款第 6目或第 7目者，依其

106 年實際在職月數計算，於扣除 105 學年度之事、病假

及延長病假日數後，按比例發給；事、病假及延長病假扣

除方式係採按日扣除，並以 30 日折算 1 個月，所餘未滿

30 日之實際在職畸零日數，以 1個月計算。但上開事假、

病假及延長病假日數，如屬家庭照顧假、生理假或因安胎

需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日數，不在此限。 

（教育部 107 年 1 月 16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70002900 號函） 

行政院訂定行政院訂定行政院訂定行政院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講座鐘點費支給講座鐘點費支給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表表表」，」，」，」，及修正及修正及修正及修正「「「「軍公教人員兼職軍公教人員兼職軍公教人員兼職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名稱並修正為名稱並修正為名稱並修正為名稱並修正為「「「「軍公教人員兼軍公教人員兼軍公教人員兼軍公教人員兼

職費支給要點職費支給要點職費支給要點職費支給要點」，」，」，」，均自均自均自均自 111107070707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111 日生效案日生效案日生效案日生效案。。。。    

1. 原「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係合併訂定

兼職費與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因費用性質有別，修正原支

給規定名稱為「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僅就「兼職費」

支給予以規範，並另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2. 「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訂定重點如次： 

（1） 外聘講座：國內專家學者支給上限新臺幣（以下同）2,000

元/節，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

人員 1,500元/節。 

（2） 內聘講座：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 1,000元/節。 

（3） 內聘及外聘講座鐘點費係屬上限範圍，主辦機關得參酌預

算狀況及實際需要等因素，於本表所定範圍內自行訂定。 

（4） 授課講座應各主辦機關邀請撰寫或編輯教材，得於該次授

課鐘點費 7 成內衡酌支給教材費。 

（5） 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實

支給外聘講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行政院 107 年 1 月 23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097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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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已建置「退休教育人員退休所得試算器」以及「現職人員退休所得及起支年齡試算

系統」，刊登於該部人事處網站「年金改革專區」，供參考運用。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77BFFB1DD55D1945） 

 

自 10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起，有關本縣教育人員（含未銓敘職員）退休、撫慰、

撫卹及資遣案件，請各校改以「紙本及網路」雙軌併行方式報送（惟公務人員部分仍應

循銓敘部業務網路作業系統辦理），即相關申請及證明表件除以紙本報送本府外，並應

同時至「人事服務網」建置之「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下之「教育人員退休

撫卹管理系統」辦理報送作業，二者缺一不可，俾利本府審定。 

1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之教育人員，人事行政總處將訂於本年 2月 1日 00:00 進行資

料第二梯次轉入，此次作業完畢後將不再進行資料轉入作業。煩請務必於本年 1月 31 日

前將需校對之人員資料建置於退撫平臺退休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並確認資料正確（人員

類別為教育、未設定任何死亡或其他停發原因）。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資訊系統諮詢服務專線自年 2月 1日起改為(02)239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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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    
    

嘉嘉嘉嘉 義 縣義 縣義 縣義 縣 1111 0 60 60 60 6 年年年年 模 範 公 務 人 員模 範 公 務 人 員模 範 公 務 人 員模 範 公 務 人 員    

-建設處科長  何宜忠 

自民國 100 年 8 月接任道路工程科科長以來,是

我擔任公職最大挑戰，也是最辛苦的期間，這六年來

完成莫拉克颱風復建工程共334件，經費約21億元，

其中包含茶山橋、新美橋、山美橋、科子林橋等具不

落墩大橋；完成道路生活圈計畫 25 件，經費 26 億，

包含馬祖大道、聖母大道、縣道 163 義竹布袋、及縣

道 159 竹崎灣橋鹿滿段等；啟動路平專案及訂定申

挖條例，建構嘉義縣道路養護制度，也解決布袋後寮

路、水上正義地下道長期滲水、及民雄交流道持續淹

水問題，並運用整合地質、水利、水保及土木專業，

讓山區重複致災路段趨於穩定並免於落石威脅，

如達邦三號橋大崩塌地、169 老王溪土石流段、

149 甲沙沙哦橋、縣道 169 及 166、鄉道嘉 130 及

嘉 131 等明隧道工程，這龐大數量及具困難度的

工程，在長官與同仁的支持及努力下，順利完成，

除給用路人安全回家的路，也提升產業運輸效能

及建構完善路網。 

在此我要感謝長官的支持與協助，更要感謝

現在及曾在道路工程科的三十幾位同仁戮力從

公，全力以赴，最後還要感謝老婆及家人包容下

班心思還在上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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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本刊歡迎投稿發表心得或進行意見交流，投稿請逕送嘉義縣政府人事處人事服務 GO-

GO-GO 電子報編輯小組收或 e-mail 至 william@mail.cyhg.gov.tw 

 

發行人：劉燦慶 

                               總編輯：黃杰男 

                               編輯顧問：蔡佳璋、葉威廷、李學超 

                               執行編輯：蕭璋緯 

                               編輯小組：李佳燕、顧佳穎、謝青芬 

                               發行所：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 1 路東段 1號 

                               電話：05-3620123＃445 傳真:05-3622701 

 

 

101010107777 年年年年 01010101 月份異動名單月份異動名單月份異動名單月份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黃文佳 行政處專員 免職 1070101 李佳儒 
教育處國民教育

科科員 

本縣表演藝術中心

助理員 1070102 

蕭瑛碧 農業處副處長 本府秘書 1070102 蕭俊明 
本縣財政稅務局

副局長 

農業處副處長

1070104 

陳柏升 
綜合規劃處資訊

管理科技室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設計師 1070110 
郭秀裕 經濟發展處專員 

臺中市雅潭地政事

務所課員 1070110 

許瑋珊 
教育處社會教育

科科員 
育嬰留停 1070102 羅子絹 

農業處農務科技

士 
育嬰留停 1070111 

黃靖舜 
建設處道路工程

科 

兵 役 回 職 復 薪

1070112 
洪凱政 

臺南市地政局技

士 

地政處地價測量科

1070119 

楊雅雯 
經濟發展處使用

管理科 

高考二級錄取分發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

理處 1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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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訂定後，講座鐘點

費改依該支給表規定

辦理，爰修正法規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支給對象： 

兼職費支給以依組織法規或有關法令

規定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兼任其他機

關（構）學校職務（含由主管院、省（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依權責核定之其他

機關學校任務編組職務）之人員為限。

但下列情形不得支給： 

(一) 非依規定兼職之人員及兼任本機

關（構）學校職務（含任務編組單

位職務）者，均不得支給；其在行

政院七十五年七月三日台七十五

人政肆字第六三七九號函規定前

已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核給，並經依

該函規定清查凍結，送主管機關備

查管制有案者，仍繼續支給，俟任

務編組裁撤後停止支給。 

(二) 各機關所屬單位，未具 1.獨立編

制；2.獨立預算；3.依法設置；4.

對外行文等四項要件者，非屬獨立

之建制機關，本機關人員兼任該單

位職務者，不得支給。 

 

(三) 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構）學校及

借調機關（構）學校之職務者，不

得支給。 

(四) 兼任為執行本機關（構）學校業務

或執行共同業務而設在上級或他

機關（構）學校之任務編組職務者，

不得支給。 

二、 支給標準： 

(一) 按兼職人員本職銓敘審定等級區

分為：簡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三千

元、薦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二千五百

元、委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二千元。

軍人、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公營事

一、兼職費部分： 

（一）支給對象： 

兼職費支給以依組織法規或有關法令

規定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兼任其他機

關（構）學校職務（含由主管院、省（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依權責核定之其他

機關學校任務編組職務）之人員為限。

但下列情形不得支給： 

1. 非依規定兼職之人員及兼任本機

關（構）學校職務（含任務編組單

位職務）者，均不得支給；其在行

政院七十五年七月三日台七十五

人政肆字第六三七九號函規定前

已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核給，並經依

該函規定清查凍結，送主管機關備

查管制有案者，仍繼續支給，俟任

務編組裁撤後停止給。 

2. 各機關所屬單位，未具（1）、獨立

編制；（2）、獨立預算；（3）、依法

設置；（4）、對外行文等四項要件

者，非屬獨立之建制機關，本機關

人員兼任該單位職務者，不得支

給。 

3. 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構）學校及

借調機關（構）學校之職務者，不

得支給。 

4. 兼任為執行本機關（構）學校業務

或執行共同業務而設在上級或他

機關（構）學校之任務編組職務者，

不得支給。 

（二） 支給標準： 

1. 按兼職人員本職銓敘審定等級區

分為：簡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三千

元、薦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二千五百

元、委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二千元。

軍人、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公營事

「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訂定後，本支給要

點僅規範兼職費，毋

須再以點次區分兼職

費及講座鐘點費，爰

刪除「一、兼職費部

分」文字，並配合修正

各點次及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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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比照相當等級支給。 

(二) 各機關（構）學校支給兼職費標準

在前目規定範圍內得自行核定支

給，超過標準者應專案報經行政院

核准後始得支給。 

三、 支給方式： 

(一) 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

者，由聘（派）兼機關（構）學校

統一就下列兼職費支給方式擇一

辦理，擇定後於同一任期內，除報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變更；

代理出席會議者，不得支給： 

1. 按月支給，並依實際出席比率

計發兼職費。但所兼任之職務

非每月開會者，亦得按實際開

會之月數依實際出席比率計

發之。 

2. 依實際出席次數按次支給兼

職費，每次最高新臺幣二千

元，每月支領總額不受本支給

要點二、(二)有關超過通案標

準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之

限制。但仍應受本支給要點

四、支領個數及上限規定之限

制。 

(二) 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

（例如兼任行政或幕僚職務必須

每月實際辦理兼職業務者，如兼任

人事管理員、會計員）者，及兼任

公司、財（社）團法人與行政法人

之董事、理事、監察人與監事職務

者，均按月支給兼職費。 

四、 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

個兼職費為限，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

新臺幣一萬六千元。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由公務機關派兼者，悉數繳庫；

其由公營事業機構派兼者，繳作原事業

機構之收益： 

(一) 支領一個兼職費每月超過新臺幣

八千元部分；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

常駐監察人為每月超過新臺幣一

萬二千元部分。 

(二) 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超過新

臺幣一萬六千元部分。 

(三) 支領超過二個以上之兼職費。 

業人員比照相當等級支給。 

2. 各機關（構）學校支給兼職費標準

在前目規定範圍內得自行核定支

給，超過標準者應專案報經行政院

核准後始得支給。 

（三）支給方式 

1. 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

者，由聘（派）兼機關（構）學校

統一就下列兼職費支給方式擇一

辦理，擇定後於同一任期內，除報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變更；

代理出席會議者，不得支給： 

(1) 按月支給，並依實際出席比率

計發兼職費。但所兼任之職務

非每月開會者，亦得按實際開

會之月數依實際出席比率計

發之。 

(2) 依實際出席次數按次支給兼

職費，每次最高新臺幣二千

元，每月支領總額不受本支給

規定一、（二）2.有關超過通案

標準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

之限制。但仍應受本支給規定

一、（四）支領個數及上限規定

之限制。 

2. 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

（例如兼任行政或幕僚職務必須

每月實際辦理兼職業務者，如兼任

人事管理員、會計員）者，及兼任

公司、財（社）團法人與行政法人

之董事、理事、監察人與監事職務

者，均按月支給兼職費。 

（四）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

個兼職費為限，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

新臺幣一萬六千元。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由公務機關派兼者，悉數繳庫；

其由公營事業機構派兼者，繳作原事業

機構之收益： 

1. 支領一個兼職費每月超過新臺幣

八千元部分；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

常駐監察人為每月超過新臺幣一

萬二千元部分。 

2. 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超過新

臺幣一萬六千元部分。 

3. 支領超過二個以上之兼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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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

不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構）學校直

接支給。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

費，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兼職人

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者，不在此限；

其有溢領金額者，應由本職機關（構）

學校負追繳責任。 

各機關（構）學校應將本支給要點通知

兼職人員，兼職人員之本職機關（構）

學校應確實依規定列冊加強審核登記

兼職及支給兼職費情形。 

六、 兼任及代理主管職務人員兼職費，依下

列規定支給： 

(一) 兼任本機關（構）學校法定主管職

務及非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

（構）學校主管職務，已支領主管

職務加給者，如另有兼職，得依本

支給要點，再支領二個兼職費。 

(二) 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構）學校

主管職務，得在不重領、不兼領主

管職務加給之原則下，就所兼任主

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與兼職費

擇一支領。擇領主管職務加給者，

如另有兼職，得依本支給要點再支

領二個兼職費；擇領兼職費者，得

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一個兼職費。 

(三)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

（構）學校主管職務連續十個工作

日以上者，得就所代理主管職務之

主管職務加給與兼職費擇一支領。

擇領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另有兼

職，得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二個兼

職費；擇領兼職費者，如另有兼職，

得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一個兼職

費。 

(四)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

（構）學校非主管職務連續十個工

作日以上者，得支領兼職費；如另

有兼職，以再支領一個兼職費為

限。 

七、 軍公教人員依法令奉派或經服務機關

（構）學校許可兼任民營公司、財（社）

團法人、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等

職務，其兼職費均應依本支給要點辦

理。 

（五）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

發，不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構）學

校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

職費，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兼職

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者，不在此限；

其有溢領金額者，應由本職機關（構）

學校負追繳責任。 

各機關（構）學校應將本支給規定通知

兼職人員，兼職人員之本職機關（構）

學校應確實依規定列冊加強審核登記

兼職及支給兼職費情形。 

（六）兼任及代理主管職務人員兼職費，依下

列規定支給： 

1. 兼任本機關（構）學校法定主管職

務及非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

（構）學校主管職務，已支領主管

職務加給者，如另有兼職，得依本

支給規定，再支領二個兼職費。 

2. 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構）學校

主管職務，得在不重領、不兼領主

管職務加給之原則下，就所兼任主

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與兼職費

擇一支領。擇領主管職務加給者，

如另有兼職，得依本支給規定再支

領二個兼職費；擇領兼職費者，得

依本支給規定再支領一個兼職費。 

3.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

（構）學校主管職務連續十個工作

日以上者，得就所代理主管職務之

主管職務加給與兼職費擇一支領。

擇領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另有兼

職，得依本支給規定再支領二個兼

職費；擇領兼職費者，如另有兼職，

得依本支給規定再支領一個兼職

費。 

4.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

（構）學校非主管職務連續十個工

作日以上者，得支領兼職費；如另

有兼職，以再支領一個兼職費為

限。 

（七）軍公教人員依法令奉派或經服務機關

（構）學校許可兼任民營公司、財（社）

團法人、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等

職務，其兼職費均應依本支給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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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下列情形不受本支給要點之限制： 

(一) 退休人員、民意代表，及各機關

（構）學校接受委託研究計畫之工

作人員，其所支給之研究津貼，由

被兼職機關（構）學校依規定標準

逕行發給兼職人員具領。 

(二) 各公立醫療機構遴選醫師至健保

聯合門診中心或依法令支援其他

醫療機構及巡迴醫療、兼任檢察機

關法醫師及法務部所屬監院所校

醫師或依山地離島醫療改善方案

提供醫療服務參加應診所支應診

費。 

(三) 按件計酬及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所定義之講授鐘

點費、稿費、審查費、出席費、監

考費及閱卷費等。 

九、 公務人員以專家學者身分參加具有專

案研究性質之非固定性諮詢會議且非

屬兼職性質，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其

中「非固定性諮詢會議且非屬兼職性

質」之定義及「專案研究性會議」與「一

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之區別標準，由各

機關依其會議召開之業務性質自行認

定。 

（八） 下列情形不受本支給規定之限制： 

1. 退休人員、民意代表，及各機關

（構）學校接受委託研究計畫之工

作人員，其所支給之研究津貼，由

被兼職機關（構）學校依規定標準

逕行發給兼職人員具領。 

2. 各公立醫療機構遴選醫師至健保

聯合門診中心或依法令支援其他

醫療機構及巡迴醫療、兼任檢察機

關法醫師及法務部所屬監院所校

醫師或依山地離島醫療改善方案

提供醫療服務參加應診所支應診

費。 

3. 按件計酬及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所定義之講授鐘

點費、稿費、審查費、出席費、監

考費及閱卷費等。 

（九）公務人員以專家學者身分參加具有專

案研究性質之非固定性諮詢會議且非

屬兼職性質，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其

中「非固定性諮詢會議且非屬兼職性

質」之定義及「專案研究性會議」與「一

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之區別標準，由各

機關依其會議召開之業務性質自行認

定。 

(刪除) 二、講座鐘點費部分： 

（一） 各機關學校辦理研習會、座談會或訓

練機構辦理訓練進修，其實際擔任授

課人員，按下列標準支給： 

區分 支給數額 

授

課

時

數 

外

聘 

國外聘請人員 二千四百元 

國
內
聘
請 

專家學者 一千六百元 

與 主 辦 或

訓 練 機 關

有 隸 屬 關

係 之 機 關

(構 )學校

人員 

一千二百元 

內

聘 

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人員 
八百元 

講

座

助

理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

人員 

按同一課程

講座鐘點費

1/2支給 

備註：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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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新臺幣元／節。 

二、 授課時間每節五十分鐘，其連續

上課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半

支給。 

（二） 辦理參加訓練進修人員之甄試、分班

測驗、學科測驗之外聘主試或面試人

員之鐘點費按授課講座標準支給，實

際執行監場及工作人員之鐘點費得按

講座助理標準支給。 

（三） 專題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標準，得由

各機關（構）學校衡酌演講之內容自

行核定支給。 

（四） 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

通費。但已使用主辦或訓練機關（構）

學校公務車輛接送或致送車票、機票

者，不得再支給。 

（五） 講座編撰之教材，得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中有關編稿

費及撰稿費標準支給。 

 



修正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 

一、 支給對象： 

兼職費支給以依組織法規或有關法令規定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

兼任其他機關（構）學校職務（含由主管院、省（市）政府或縣

（市）政府依權責核定之其他機關學校任務編組職務）之人員為

限。但下列情形不得支給： 

(一) 非依規定兼職之人員及兼任本機關（構）學校職務（含任務

編組單位職務）者，均不得支給；其在行政院七十五年七月

三日台七十五人政肆字第六三七九號函規定前已由各主管

機關自行核給，並經依該函規定清查凍結，送主管機關備查

管制有案者，仍繼續支給，俟任務編組裁撤後停止支給。 

(二) 各機關所屬單位，未具 1.獨立編制；2.獨立預算；3.依法

設置；4.對外行文等四項要件者，非屬獨立之建制機關，本

機關人員兼任該單位職務者，不得支給。 

(三) 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構）學校及借調機關（構）學校之職

務者，不得支給。 

(四) 兼任為執行本機關（構）學校業務或執行共同業務而設在上

級或他機關（構）學校之任務編組職務者，不得支給。 

二、 支給標準： 

(一) 按兼職人員本職銓敘審定等級區分為：簡任月支最高新臺幣

三千元、薦任月支最高新臺幣二千五百元、委任月支最高新

臺幣二千元。軍人、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比照

相當等級支給。 

(二) 各機關（構）學校支給兼職費標準在前目規定範圍內得自行

核定支給，超過標準者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後始得支給。 

三、 支給方式： 

(一) 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者，由聘（派）兼機關（構）

學校統一就下列兼職費支給方式擇一辦理，擇定後於同一任

期內，除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變更；代理出席會議



者，不得支給： 

1. 按月支給，並依實際出席比率計發兼職費。但所兼任之

職務非每月開會者，亦得按實際開會之月數依實際出席

比率計發之。 

2. 依實際出席次數按次支給兼職費，每次最高新臺幣二千

元，每月支領總額不受本支給要點二、(二)有關超過通

案標準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之限制。但仍應受本支給

要點四、支領個數及上限規定之限制。 

(二) 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例如兼任行政或幕僚職務

必須每月實際辦理兼職業務者，如兼任人事管理員、會計員）

者，及兼任公司、財（社）團法人與行政法人之董事、理事、

監察人與監事職務者，均按月支給兼職費。 

四、 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限，每月支領

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六千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由公務

機關派兼者，悉數繳庫；其由公營事業機構派兼者，繳作原事業

機構之收益： 

(一) 支領一個兼職費每月超過新臺幣八千元部分；兼任公司常務

董事或常駐監察人為每月超過新臺幣一萬二千元部分。 

(二) 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超過新臺幣一萬六千元部分。 

(三) 支領超過二個以上之兼職費。 

五、 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不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

關（構）學校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

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者，不在此限；

其有溢領金額者，應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負追繳責任。 

各機關（構）學校應將本支給要點通知兼職人員，兼職人員之本

職機關（構）學校應確實依規定列冊加強審核登記兼職及支給兼

職費情形。 

六、 兼任及代理主管職務人員兼職費，依下列規定支給： 

(一) 兼任本機關（構）學校法定主管職務及非主管人員兼任其他

機關（構）學校主管職務，已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另有



兼職，得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二個兼職費。 

(二) 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構）學校主管職務，得在不重領、

不兼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原則下，就所兼任主管職務之主管職

務加給與兼職費擇一支領。擇領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另有兼

職，得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二個兼職費；擇領兼職費者，得

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一個兼職費。 

(三)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主管職務連續十個

工作日以上者，得就所代理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與兼職

費擇一支領。擇領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另有兼職，得依本支

給要點再支領二個兼職費；擇領兼職費者，如另有兼職，得

依本支給要點再支領一個兼職費。 

(四) 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非主管職務連續十

個工作日以上者，得支領兼職費；如另有兼職，以再支領一

個兼職費為限。 

七、 軍公教人員依法令奉派或經服務機關（構）學校許可兼任民營公

司、財（社）團法人、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等職務，其兼

職費均應依本支給要點辦理。 

八、 下列情形不受本支給要點之限制： 

(一) 退休人員、民意代表，及各機關（構）學校接受委託研究計

畫之工作人員，其所支給之研究津貼，由被兼職機關（構）

學校依規定標準逕行發給兼職人員具領。 

(二) 各公立醫療機構遴選醫師至健保聯合門診中心或依法令支

援其他醫療機構及巡迴醫療、兼任檢察機關法醫師及法務部

所屬監院所校醫師或依山地離島醫療改善方案提供醫療服

務參加應診所支應診費。 

(三) 按件計酬及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所定義

之講授鐘點費、稿費、審查費、出席費、監考費及閱卷費等。 

九、 公務人員以專家學者身分參加具有專案研究性質之非固定性諮

詢會議且非屬兼職性質，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其中「非固定性

諮詢會議且非屬兼職性質」之定義及「專案研究性會議」與「一



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之區別標準，由各機關依其會議召開之業務

性質自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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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單位：新臺幣元/節 

區分 支給上限 

外聘 

國內專家學者 2,000 

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

關(構)學校人員 
1,500 

內聘 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 1,000 

適用

對象 

1. 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主辦機關)辦理研習會、座談

會或訓練進修，其實際授課人員，按本表支給鐘點費。但邀

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擔任講座之鐘點費支給數額，得由主

辦機關衡酌國外專家學者國際聲譽、學術地位、課程內容

及延聘難易程度等相關條件自行訂定。 

2.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

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 

3. 擔任參加訓練進修人員之甄試、分班測驗、學科測驗之外

聘主試或面試人員之鐘點費，得按講座基準支給；實際執

行監場及工作人員之鐘點費，得按講座助理基準支給。 

附則 

1. 本表所定內聘及外聘講座鐘點費係屬上限規範，主辦機關

得參酌預算狀況及實際需要等因素，於本表所定範圍內自

行訂定。 

2. 本表所稱隸屬關係，指中央二級以下及地方各機關(構)學

校，依組織法規所定上下從屬關係。 

3.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

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 

4. 主辦機關辦理專題演講，專題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標準，

得衡酌講座國際(內)聲譽、學術地位、演講內容及延聘難

易程度等相關條件自行核定支給。 

5. 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實

支給外聘講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6. 授課講座應各主辦機關邀請撰寫或編輯教材，得於該次授

課鐘點費 7成內衡酌支給教材費。 

7. 公立大專校院及中央研究院如因學術發展、講座延聘之特

殊需要，得自訂支給規定。 

8. 本表自 107年 2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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